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假日廣場使用申請表

	
申 請 資 料

	租借單位
	
	負責人姓名
	

	活動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E-mail
	

	活 動 內 容

	活動名稱
	
	參加人數
	  人

	彩排日期/時間
〈若無免填〉
	年    月    日〈時間 ____：____ 至 ____：____〉

	活動日期/時間
	                   □ 進場時間 ____：____
    年    月    日 □ 演出時間 ____：____ 至 ____：____
               □ 退場時間 ____：____

	設備使用
	下列為本中心現有之設備，如有其他需求請自備或自行租借

	
	□DVD影音播放器

□CD PLAYER

□88鍵電鋼琴

□無線麥克風   支(現有2支)

□有線麥克風   支(現有6支)
	□譜架   支(現有7支)

□麥克風架   支(現有6支) 

□演奏椅   張(現有8張)

□折腳條桌60*180cm (現有9張)
□椅凳(現有10張)

	承 諾 事 項

	以下事項願意配合者請在□內打ˇ
□我已詳閱「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並同意遵守。

□本單位於活動期間自行派員負責場地安全維護。
□基於公益與回饋社會，本活動供公眾休閒娛樂觀賞，不向民眾及機關團體收取任

  何費用。

□本活動願意配合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之政令宣導。
□本活動如有涉及法律責任皆由本單位自行負責，與文化中心無涉。
□本單位願善盡設備器材之維護責任，若於借用期間因不當使用而致損壞或遺失，
  願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。

	以下由本中心簽核，申請單位請勿填寫

	藝文推廣課
	行政課
	秘書
	主任

	
	
	
	

	
	使用費計新台幣
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	
	

	
	核准文號
南文藝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函
	
	


